
华夏银行易达金卡消费转分期服务协议

本协议由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含各分支机构，以下简称“我行”）与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主卡持卡人（以下简称“持卡人”）就华夏银行易达

金卡消费转分期服务事宜而签署，请持卡人仔细阅读，若持卡人点击同意，即

视为已知悉、理解并同意接受本协议的约束，并且对相应的法律后果已全部知

晓并充分理解。如果持卡人不同意相关内容，或者无法准确理解相关条款的解

释，请不要进行后续操作。

在接受本协议之前，请仔细阅读全部内容（特别是以粗体标注的内容）。

一、业务定义及收费

1.易达金卡消费转分期服务是我行为符合条件的持卡人提供的一种基于易

达金卡的分期服务。持卡人开通服务后，易达金卡消费交易金额累计大于约定金

额（含）时，将在账单日转为分期付款。

2.持卡人消费交易转分期形成后须支付分期利息。分期利息以分期总金额为

基础按期计收，分期利率对应的近似折算年化利率为 0%-18.25%，根据持卡人现

金流计算的年化内含报酬率，其计算公式

为：


 






 


期限

年内期数

息每期应还本金及分期利
分期本金

1i 1
i

IRR

, IRR=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实际年

化利率因分期业务办理时间与账单日间隔、每月实际天数、还款方式等不同情况

可能存在差异。持卡人每期偿还分期利息金额以最终账单列示为准，分期利息一

经收取，不予退还。

3.消费转分期服务不能对已转为分期付款的交易进行撤销。持卡人可申请

提前还款，提前还款申请后无法撤销，并须按照剩余本金的 3%收取提前还款违

约金。持卡人申请提前还款后，我行将持卡人未偿还本金、提前还款相关费用一

并计入当期账单。

4.消费转分期交易形成后，分期分摊入账金额将全额计入当期账单的最低

还款额。持卡人在到期还款日前应偿还最低还款额或全额还款，如因持卡人未

按时还款将会产生利息和费用，详细收费标准以《华夏银行产品和服务销售价

目名录》《华夏银行信用卡（个人卡）领用合约》和《华夏银行信用卡易达金

领用合约》约定为准。

二、申请、使用及还款

1.持卡人可在申请易达金卡时开通消费转分期服务或通过我行信用卡官方

客户端华彩生活 APP、华夏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等自助渠道开通本服务，服务



设置签约有效期，到期后服务自动关闭。具体可办理渠道及办理流程以实际展示

为准。

2.持卡人可自主选择消费转分期服务的分期期数和分期约定金额，具体可

选择分期期数和分期约定金额以办理渠道显示为准，持卡人可通过申请界面获

悉分期利率。持卡人可在账单日前修改分期期数和分期约定金额，当期立即生

效。出账单后修改的，已成功分摊的交易金额将仍按照原分期计划处理。若账

单日前多次修改，以持卡人最后一次所修改为准。

3.持卡人可在账单日前致电我行客户服务热线申请关闭消费转分期服务，申

请成功后将立即生效且本期账单起所有消费交易均不再进行分期，关闭服务前已

成功分摊的交易将仍按照原分期计划处理。

4.持卡人开通消费转分期服务后，在服务有效期内，若消费交易金额累计

大于或等于分期约定金额，则消费交易金额将在账单日转为分期付款（分期是

否成功、实际分期金额等以账单显示为准）；若消费交易金额累计小于分期约

定金额或服务已过有效期，则不再转为分期付款。

5.持卡人消费转分期服务到期或客户主动致电关闭本服务后，如需继续使用，

需在我行自助渠道重新签约开通。

6.易达金卡消费转分期交易形成后，分期本金将占用信用额度，随着持卡

人每期还款而逐期恢复，直至最后一期或提前偿清所有分期余额。每期应偿还

分期利息与分期本金将按约定从分期后最近一期账单起列入账单。

7.持卡人消费转分期交易形成后，若按期偿还易达金卡当期应还账款后仍有

多余款项，该款项不会提前清偿下期分期应还本金和利息。

8.若持卡人对消费交易进行退货处理或还款，已办理成功的消费转分期交

易不受影响，将继续正常使用。持卡人可申请将该笔分期提前还款，并按照提

前还款的规则偿还剩余分期本金、分期提前还款违约金等金额。

9.若持卡人需在还款期内注销名下易达金卡，我行有权宣布持卡人已成功

办理的分期中尚未偿还的分期债务（包含但不限于剩余分期交易本金等，以下

又称“剩余分期债务”）全部提前到期，并有权要求持卡人提前一次性清偿，

我行已收取的分期业务利息不予退还且将收取提前还款违约金。

10.不能申请本分期服务的交易有：预借现金交易（含现金提取、现金转账、

现金充值）、分期付款交易、利息、各项费用（如年费、违约金及其他费用）、

非一般商品消费类交易（包括但不限于黄金买卖、酒店预授权交易）、临时额度

和溢缴款对应的消费、已申请用于购汇的款项、争议交易，以及我行规定的其它

交易。

11.持卡人知悉并理解，我行非网络服务运营商，我行易达金卡消费转分期

服务提供过程中需要合理时间，持卡人使用分期服务过程中，我行会及时履行告

知义务，结果请以我行系统记录内容为准。

12.消费转分期服务限定华夏银行易达金卡持卡人办理。华夏银行易达金卡

账户与标准信用卡账户相互独立，任一账户的溢缴款不自动归还其他账户欠款，

持卡人同时拥有易达金账户及标准信用卡账户的须分别单独还款。如使用同一



华夏借记卡为不同华夏信用卡账户自动还款，应在华夏借记卡内预存足够金额

并分别绑定自动还款功能，确保按持卡人指定还款方式足额归还华夏信用卡各

账户欠款；因持卡人借记卡存款不足而导致华夏银行信用卡自动扣款失败、未

足额还款而产生的相关利息、费用等由持卡人承担。

三、违约责任

持卡人如有下列情形，包括持卡人有任何欺诈或非真实交易的情形；持卡

人涉嫌洗钱、恐怖融资及国家发布可适用的制裁项目；信用卡由于被冻结、止

付、已经过期并不被续期等原因变为不正常状态；持卡人已申请破产；持卡人

违反《华夏银行信用卡章程》《华夏银行信用卡（个人卡）领用合约》和《华

夏银行信用卡易达金领用合约》，以及本协议约定；确定持卡人的账户不再适

合进行消费转分期服务时，将影响消费转分期服务办理，持卡人的未付剩余分

期金额、分期利息及其他相应费用全部视为到期，我行有权要求持卡人一次性

偿还剩余分期金额、分期利息及其他相应费用。

四、其他

1.持卡人在开通、使用易达金卡消费转分期服务前，应当详细阅读并承诺

遵守《华夏银行信用卡章程》《华夏银行信用卡（个人卡）领用合约》和《华

夏银行信用卡易达金领用合约》，以及本业务协议相关约定，未尽事宜依据金

融行业惯例办理。

2.持卡人同意，如法律法规、监管规定、业务实际情况等发生变化，本行

信用卡中心可以修改本协议，并通过本行信用卡官方网站、营业网点、对账单、

电子邮件、短信、报刊、语音电话等方式（本行信用卡中心将根据业务实际情

况选择一种或多种）通知持卡人。该等修改自通知中载明的生效日期开始生效，

持卡人有权在生效日期前选择是否同意该等修改。如持卡人不同意相关修改，

持卡人应一次性清偿剩余分期债务，否则视为持卡人同意该等修改，修改后的

内容对持卡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3.我行通过客户服务热线为持卡人提供咨询、查询、挂失、投诉、信息处

理等服务，华夏银行信用卡客户服务热线为：4006695577。


